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其他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

承办机构：优抚和褒扬纪念处 电 话：86688570 监督电话：86688075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市局对下政策指导

市局对下政策指导

县（市、区）负责辖区内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

县（市、区）负责辖区内

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

管理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其他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随军家属安置工作

承办机构：优抚和褒扬纪念处 电 话：86688570 监督电话：86688075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调查摸底

由石家庄警备区汇总驻石部队随军家属安置需求

根据需求和需安置人员身份协调岗位，按照对等对口原则拟定安置计划

落实安置计划

分类同步组织实施

拟定安置计划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其他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军队转业干部及随调家属、退役士兵、复员干部、

伤病残退役士兵和符合条件消防员接收安置

承办机构：移交安置处 电 话：86688717 监督电话：
86688717

一般程序

接 收
接收省下达我市的退役军人（含随调家属）移交接收计划

档案审核

对接收的退役军人（含随调家属）档案进行审核

制定安置计划，
并经退役军人
安置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审议
通过后执行

开具落户介
绍信，协助办
理党（团）组
织关系转接

军队转业干部
及随调家属

复员干部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伤病残退役士兵

开 具 落 户 介 绍
信，协助办理党
（团）组织关系
转接、社会保险
关系转接

按照年度安置办法
进行安置，确定安置
单位

开具落户介绍信、办
理安置手续，向各接
收单位转递档案，

安排工作
退役士兵、
符合条件
消防员

开 具 落 户 介 绍
信，协助办理党
（团）组织关系
转接、社会保险
关系转接，发放
地方一次性经济
补助

符合退休与供养条
件要求的，进行退
休安置或由国家供
养终身。不符合退
役与供养条件要求
的，按照国家其他
相关安置政策执
行。

制定安置计划，
并经退役军人
安置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审议
通过后执行

按照年度安置办法
进行安置，确定安置
单位

办理安置手续，向各
接收单位转递档案，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确认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易地安置退役士兵、纳入政府安排工作范围退役义务兵身份认定

承办机构：移交安置处 电 话：86688717 监督电话：86688717

一般程序

受 理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退役士兵报到时，及时公示和告知易地安置退役士兵、

纳入政府安排工作范围退役义务兵身份认定应当提交的材料，并及时予以受理

县（市、区）审核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易地安置退役士兵、纳入政府安排工作范围退役义务
兵身份认定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齐全的通知退役士兵补充完善相关材料，
补齐资料后报县本级退役军人事务局主管领导审批，符合申请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字
盖章，并上报市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告知退役士兵本人

省级审核
河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对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齐全的
通知市、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局补充完善相关材料，补齐资料后由相关业务部门报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相关领导审批，符合申请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字盖章，不符合条件的人员
及时告知石家庄市、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级审核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
齐全的通知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补充完善相关材料，补齐资料后由相关业务部门报市级
退役军人事务局主管领导审批，符合申请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字盖章，并上报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告知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

送达告知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审批后相关材料移交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石家庄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再将相关材料移交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再由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告知

退役士兵，为其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确认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石家庄行政区域内易地安置退役士兵身份确认

承办机构：移交安置处 电 话：86688717 监督电话：86688717

市级审核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报的材料进行
审核，材料不齐全的通知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补充完善相关材料，补齐资
料后由相关业务部门报市级退役军人事务局主管领导审批，符合易地安置
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字盖章，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告知县级退役军人事
务局

送达告知

市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审批后相关材料移交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再由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告知退役士兵，为其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一般程序

受 理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退役士兵报到时，及时公示和告知退役士

兵办理易地安置应当提交的材料，并及时予以受理

县（市、区）审核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易地安置退役士兵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
材料不齐全的通知退役士兵补充完善相关材料，补齐资料后报县本级退役
军人事务局主管领导审批，符合易地安置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字盖章，并
上报市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告知退役士兵本人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确认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审核

承办机构：优抚和褒扬纪念处 电 话：86688570 监督电话：86688075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县（市、区）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上报

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材料上报人民政

府批准

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接到县（市、区）人民政府申请后进行复核，结果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市人民政府上报省厅备案

报省级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备案

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复

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确认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

承办机构：优抚和褒扬纪念处 电 话：86688570 监督电话：86688075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个人申请

个人向户口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申请安排申请人到指定医院检查，

根据结果组卷上报

市局业务部门按程序进行审批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录入优抚系统并发放待遇

市局年底整理带病

回乡认定人员并上

报省厅备案

市局审批

结果返回县（市、

区）

上报省厅备案

县（市、区）组卷

上报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优抚资金拨付

承办机构：优抚和褒扬纪念处 电 话：86688570 监督电话：86688075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工作人员核算资

金

工作人员根据优抚系统基础数据和抚恤补助标准核算

资金

核算结果经业务处室研究通过后报局规财处工作人员核准后报财政局

社保处核准

核准无误后按程序报局领导审批

按照涉及资金额度，上局务会或党组会研究

局规财处报财政局

审批

财政局下拨资金并将资金下拨文件反馈局规财处、业

务处室留存

局领导签批后上会

研究通过

局规财处报财政

局

财政局拨付资金

规财处、财政局业

务人员核准资金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移交政府安置的退休干部及离退休干部无经

济收入家属遗属医疗补助费的审核发放

承办机构：军休服务管理处 电 话：86687706 监督电话：86687706

一般程序

个人申请

提交医疗费凭证。

服务管理机构初审

整理军队退休干部及离退休干部无经济收入家属遗属个人自付医疗费凭证，审核

票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初审完成后填写医疗费补助统计表。

军休服务管理处复查汇总
对市直各军休所上报医疗凭证进行复核，并计算汇总医疗费补助金额。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议研究确定

规划财务处报市财政局审核拨付

服务管理机构发放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给付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移交政府安置的因战、因公评为 1-4 级残疾的

和因病瘫痪、双目失明而生活不能自理的军队

退休干部（士官）护理费的审批管理

承办机构：军休服务管理处 电 话：86687706 监督电话：86687706

一般程序

个人申请

提交书面申请、退休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医疗机构诊断材料。

省优抚医院体检鉴定

体检与鉴定结论需要有 3 名医生（含 1 名副主任以上资格的医师）签字，并加盖医院医务部门专用章。

服务管理机构初审并公示
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走访相关医疗机构核实病（残）情，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入户调查，填写
入户调查意见。符合申报条件的，经单位（党委、总支）研究同意后，公示 7 天，无异议的填写《石
家庄市军队退休干部（士官）护理费审批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
完成申报材料复核，并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入户复核，填写入户复核意见。

符合申报护理条件的，签署意见后，报主管局领导审批。

走访相关医疗机构核实病（残） 公示 7 天入户调查



石家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处罚类权力运行流程图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对违反《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相关规定的处罚

承办机构：移交安置处 电 话：86688717 监督电话：

一般程序

立 案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按程序报批

调查取证
2 名及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出示执法证件，依法收集整理证据材料。

审 批
调查终结后，拟写案件调查报告，并按程序审批

拟定处罚意见
业务处室拟定处罚意见，经分管局长审核，重大复杂案件由局党组集体
讨论决定

撤销立案
1、情节轻微且已
改正；
2、违法事实不能
成立的。

处罚告知

依法制作并送达行

政处罚告知书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于
本机关处罚事项的；
2、涉嫌犯罪的 。

听取相关单位陈述和申辩 重大处罚依申请召开听证会

相关单位的事实、理由或

证据成立，行政机关应改

变原行政处罚决定。

依法制作处罚决定书

送达执行

结 案

归 档

重 大

处 罚

报 备



86688717


